
证券代码：600200         证券简称：江苏吴中       公告编号：临2020-082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响水恒利达科技化工有限公司 

收到部分退出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年 10月 12日召开

第九届董事会 2020年第三次临时会议（通讯表决），审议通过了《江苏吴中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拟签订<响水生态化工园区企业退出补偿协议>的

议案》，并于 2020年 11月 2日召开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

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响水恒利达科技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响水恒利达”）

受“响水 3•21 爆炸事故”影响，一直处于停产状态。根据《江苏省化工产业安

全环保整治提升方案》、《响水生态化工园区企业退出补偿政策》等相关文件要求，

对工厂目前的实际现状进行评估后，响水恒利达与江苏响水生态化工园区管理委

员会签订《响水生态化工园区企业退出补偿协议》。本次补偿费用合计为人民币

395,462,065元。扣除政府及相关单位为响水恒利达代为支付、借款及担保等款

项人民币 10,906,787.07 元。江苏响水生态化工园区管理委员会实际应支付响水

恒利达补偿费用合计为人民币 384,555,277.93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0月 13日、2020 年 11月 3日及 11月 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0 年 12 月 22 日，响水恒利达收到江苏响水生态化工园区管理委员会的

部分退出补偿款 5,000,000 元人民币。 

公司将按照资产处置的一般原则对响水恒利达退出处置事项进行会计处理，

即公司于处置资产年度，将资产处置损益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会计处理最终以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结果为准。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12 月 24日 

 

 

 

 


